


附件3
网上申报及上报纸质材料要求

一、网上申报填写要求
（一）网络申报截止
申报系统设有截止日期（2026年8月6日18:00），指申报人完成内容填报并进行第一次提交的截止时间。必须在此时点前完成首次提交，否则无法参加今年评审。后续修改提交不在此限。
（二）申报注意事项
1、“学习经历”填写
学历应从高中起填写，保持时间连贯（“复读”、“休学”等均须说明）。
2、“工作经历”填写
应从参加工作之日填起（以社保为准），保持时间连贯（包括：脱产学习、待业、自由职业等均需填写）。派遣性质的请填写“**公司（派遣至**公司）”。
3、“工作业绩”填写
[bookmark: _GoBack]重点对聘任助理工程师以后所从事的技术工作，进行比较全面地阐述。栏中的个人工作业绩填写后，需在“附件”提交该文的word版，以便专家评阅查看。
4、“项目情况”填写
项目情况是必填的内容，需上传取得助理工程师以后完成的项目，如实填写“立项单位”、“项目经费”等所有内容，并提交包含项目立项报告、验收报告、获奖证书等证明材料作为附件。
5、“专利课题”填写
填写的专利必须是已经授权的专利，处于受理或公示阶段的专利都不作为评审依据，请勿填写。且专利必须提供国家专利局颁发的专利授权证书；需以发明专利进行学历破格者需提供第三方（专利使用方）出具专利应用情况证明。
6、“论文著作”填写
申报人须在标题下方标注作者及撰写日期。已公开发表的论文，须上传刊物封面、封底、目录、内容的PDF版，以及论文WORD版。未发表的论文只需上传WORD版本。撰写项目技术总结报告提交的，除在标题下方标注作者及撰写日期外，还需同时提交单位出具的项目情况证明。
7、“相关表格”上传
《网上填写申报材料诚信承诺书》（由系统生成），需由填表人签名后原稿彩色扫描上传；《中级工程师评审材料清单》（见附件4），需原稿彩色扫描上传。
8、“单位意见”上传
申报人点击生成并打印申报表，表中的单位意见页由所在单位对申报人的工作经历、业绩、论文、科研项目、年度考核等情况进行评价，出具单位核实意见，由负责人签章并加盖公章后，彩色扫描上传至系统“单位意见”栏目。不写明意见、不加盖公章、负责人不签章的，作不受理申报材料处置。
9、“附件资料”上传
需上传以下清晰扫描件：评定申报表（由系统生成，含单位核实意见盖章和个人承诺签名）；《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表》（附件1）或其他有关聘任证明；《中级工程师申报人员考核推荐表》（附件2）；《继续教育学时汇总表》（附件5）及平台下载的继续教育证明；外省市人员需上传《上海市居住证》或近2年内在本市累计缴纳社会保险满12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；个人荣誉、获奖证书；非法人企业申报人员上传公司营业执照；其他需要提交中评委审阅的材料。
（三）关注评审进程
申报人完成第一次提交后，需持续关注系统评审进程。若未能在规定日期前按要求完成修改并提交，视为放弃本年度评审。
评委会将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对通过初审人员分配受理号，申报人凭受理号按规定上报纸质材料。
二、上报纸质材料要求
（一）材料准备
所有纸质材料须与系统上传内容完全一致，不得随意增减修改。请按照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材料清单》（附件3）整理材料。
（二）材料装袋
使用竖式有搭扣的档案袋，袋面粘贴“申报材料清单”，并清晰注明：申报评审专业、申报人姓名、单位、个人及单位联系电话。
（三）诚信要求
申报人应如实报送材料。如发现弄虚作假行为，将取消本年度评审资格，并记入诚信档案。






